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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實地查核機關內部控制

辦理情形
為促使機關落實執行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各項工作，自 108 年起，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本總

處）於每年度決算查核期間，擇定部分機關實地了解其內部控制實施情形。本文彙整近 3 年查核發

現之須注意事項態樣，期有助於各機關自我檢視及精進，以強化機關內部控制。

張惠雯（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專員）

壹、前言

行政院推動政府內部控制

以來，已訂（修）頒內部控制

與內部稽核相關規範，輔導行

政院所屬各級機關全面簽署內

部控制聲明書（下頁圖 1），

並製作內部稽核參考範例，供

機關參照辦理，以強化自我監

督機制。此外，行政院業整合

完成政府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

相關規制，除簡化行政作業外，

更加強各機關辨識潛在施政風

險，採取相關控制機制等風險

回應作為，以重視風險危機意

識，落實機關自主管理。機關

不論是在業務推動過程中或辦

理內部控制各項監督作業時，

如能即時內部控制作業缺失，

或發掘業務推動流程可精進空

間，均有助於及早針對問題癥

結澈底檢討改善並加強相關管

控措施，且提升機關首長對於

內部控制之重視，發揮機關自

我改正及預防功能。

鑑於政府治理相關規制漸

趨完備，機關已逐步將內部控

制融入日常業務運作，為了解

機關實施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

等落實程度，本總處自 108 年

起配合年度決算查核，擇定部

分機關實地了解其內部控制實

施情形，並與受查機關同仁就

其實務問題進行交流、討論，

協助機關釐清觀念與做法，並

蒐集機關回饋意見等，作為後

續精進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相

關規制之參據。

貳、近 3 年查核發現機

關常見須注意事項

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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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總處 108 年至 110 年計

實地查核 34 個機關內部控制辦

理情形，查核項目包括檢視機

關建立及維持有效內部控制、

圖 1　機關簽署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示意）

資料來源：取自機關官方網站及作者自行繪製。

落實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追蹤

內部控制缺失改善及興革建議

辦理情形，以及辦理內部控制

聲明書簽署作業等 4 大項。經

彙整近 3 年查核結果顯示，受

查機關均已依規定建立內部控

制機制，並辦理內部控制監督

作業，且將機關首長簽署年度

內部控制聲明書公開揭露於各

該機關網站；惟查核過程中，

仍發現部分機關有須注意改善

事項，為協助機關落實辦理內

部控制各項工作，茲就機關常

見須注意事項態樣，擇要說明

如下：

一、風險評估作業方面

（一）未完整辨識風險項目並

建置「風險評估及處理

彙整表」

機關於辨識相關風險項

目時，有未將監察院彈劾與糾

正（舉）案件、審計部提出

審核意見等涉及內部控制缺

失項目一併納入檢討之情形；

另未建置「風險評估及處理

彙整表」，無法即時呈現機

關整體風險評估情形，並檢

視其風險等級合理性、是否

採取適當控制機制等風險回

應作為，以達有效控管風險。

（二）未落實辦理風險滾動檢

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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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未就上年度「風險

評估及處理彙總表」所列風

險項目中之新增控制機制滾

動檢討，列入當年度現有控

制機制；另有機關當年度風

險項目未有新增控制機制，

惟殘餘風險值卻降低之情形。

二、內部控制監督作業方面

（一）未訂定完整自行評估或

內部稽核計畫

機關未妥適訂定相關計

畫，或自行評估作業未將機

關內部所有單位納入評估範

圍。

（二）未就高風險或主要核心

業務優先擇定內部稽核

項目

機關多僅擇定內部控制

制度所列控制作業為內部稽

核項目，未綜合考量風險性

及重要性，將重大議題（如

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重要審核意見等）納入

稽核。

三、追蹤內部控制缺失改

善及興革建議辦理情

形方面

（一）未完整追蹤所有內部控

制缺失項目

機關未完整將自行評估

結果、內部稽核報告、稽核

評估職能單位等內、外部所

提意見涉及內部控制缺失之

辦理情形一併納入追蹤，致

無法全面掌握內部控制缺失

改善情形。

（二）未落實每半年定期追蹤

內部控制缺失改善及興

革建議辦理情形

機關未落實相關追蹤作

業，以及時控管內部控制缺

失改善及興革建議參採情形

等進度。

參、辦理內控、內稽

之提醒與叮嚀

本總處實地查核機關內部

控制辦理情形之查核意見及建

議均函請主管機關轉知受查機

關檢討改進，並請主管機關落

實逐級督導之責，相關受查機

關均已採納相關建議。以下再

進一步就機關辦理內部控制、

內部稽核之提醒與叮嚀，簡要

說明如下：

一、落實風險評估作業

做好風險評估為機關建

立有效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

的基礎，行政院已於 109 年 9

月 11 日函頒「行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

業原則」、「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

手冊」等規範，並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因此各機關應

確依規定落實辦理風險評估作

業，強化風險辨識、定期滾動

檢討，有效控管施政風險，並

採取必要控制機制等風險回應

作為，落實執行，以避免發生

重大違失事件，影響政府機關

形象。

二、強化內部控制監督作業

（一）依「政府內部控制監督

作業要點」第 2、7、8

及 13 點規定略以，各

機關應確實辦理例行監

督、自行評估與內部稽

核等各項監督作業，並

針對所發現缺失及提出

之興革建議，採行相關

因應作為；各機關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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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年度自行評估計畫，

簽報機關首長核定，並

由內部各單位自行評估

其內部控制落實情形，

作成內部控制自行評估

表，簽報單位主管簽

章；內部稽核單位為檢

查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

情形，或查核機關資源

使用之經濟、效率及效

果，應檢視機關風險評

估或績效達成程度等情

形，就高風險或主要核

心業務優先擇定稽核項

目。

（二）例行監督、自行評估及

內部稽核等各項監督作

業為機關內部控制能否

有效持續運作的重要環

節，除各單位主管人員

應確實本於業務職責做

好例行監督外，各機關

辦理自行評估時，研擬

計畫應明定評估期間與

範圍，各單位應就評估

項目確實檢視主管業務

是否均落實執行，如發

生部分落實或未落實，

甚至不適用等情形，則

應立即檢討問題癥結，

設法尋求改善。此外，

內部稽核為內部控制監

督作業第三道防線，也

是最後一道監督防線，

各機關應以風險導向訂

定稽核計畫，且稽核項

目、範圍不宜僅限內部

控制制度所列控制作

業，可進一步參酌本總

處「擇定稽核項目」範

例（圖 2），從資源配

置比重、是否屬重要管

制項目、久未查核、新

興計畫與業務、績效欠

佳、發生短絀（虧損）

或缺失迄未完成改善等

風險因素，綜合分析其

影響程度，據以擇定稽

核項目執行稽核，並採

用合適的稽核方法，歸

納稽核發現與結論等，

以利受查單位檢討改

善，發揮稽核功能。

圖 2　擇定稽核項目流程

資料來源：本總處 108 年 8 月 5 日「內部稽核範例 - 擇定稽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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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實追蹤內部控制缺

失所有項目改善完成

（一）依「政府內部控制監督

作業要點」第 14 點規

定，內部稽核單位應彙

整內部控制缺失及興革

建議，送相關單位填報

改善及辦理情形，並至

少每半年將追蹤該等缺

失改善情形及興革建議

辦理情形簽報機關首長

核定。復依「政府內部

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要

點」第 4 點規定，各機

關簽署內部控制聲明

書，應針對機關當年度

自行評估結果、內部稽

核報告、稽核評估職能

單位、上級與各權責機

關（單位）督導等所發

現之內部控制缺失，並

參考監察院彈劾、糾正

（舉）或提出其他調查

意見，以及審計部中央

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

要審核意見等涉及內部

控制缺失事項，評估截

至當年度聲明日尚未完

成改善部分對內部控制

目標達成之影響，作為

判斷整體內部控制有效

程度之依據。

（二）機關維持有效內部控制

及內部稽核之關鍵在於

內部控制缺失能否及時

改善完成，因此各機關

應確實掌握所有內部控

制缺失來源，而非僅限

於自行評估結果或內部

稽核報告所列缺失事

項，並且落實定期每半

年追蹤檢討缺失改善情

形，避免類同缺失再次

發生，並作為機關簽署

內部控制聲明書之參

據。

肆、結語

各機關要真正做好內部控

制及內部稽核的關鍵重點不在

於形式上建立完整書面文件，

而是每位主管及同仁都要確實

遵循內部控制各項機制，且每

當規劃、執行各項施政計畫或

業務時，隨時保持風險危機意

識及內部控制觀念，發揮預防

性或偵測性功能，並相信內部

稽核所提出的忠實稽核意見；

如一旦發現缺失，應積極探究

問題癥結，尋求根本解決或改

善方法，避免缺失再次發生，

才能有效發揮機關內部控制及

內部稽核實質功效，協助機關

施政順利達成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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